


質詢事項全文
行政院答復部分
（一）行政院函送陳委員菁徽就新冠醫用快篩和PCR檢測之臨床給付困境、現有給付點值不足夠覆蓋篩檢執行成本，以及院所須承擔篩檢恐遭健保核刪等風險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4年7月4日院臺專字第1140008969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3-18-54）

陳委員就「新冠醫用快篩和PCR檢測之臨床給付困境、現有給付點值不足夠覆蓋篩檢執行成本，以及院所須承擔篩檢恐遭健保核刪等風險」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一、本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下稱健保署）就新型冠狀病毒檢驗支付標準之辦理情形如下：

(一)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下稱COVID-19）自112年5月1日起由第五類調整為第四類傳染病，新型冠狀病毒核酸及抗原檢驗費用，除確診者隔離治療期間執行核酸檢驗之申報費用仍由本部疾病管制署公務預算支付且由健保署代收代付外，其餘回歸健保經費支應。

(二)全民健康保險自112年10月1日新增2項與COVID-19相關檢驗：

1.14084C「新型冠狀病毒抗原檢測」，支付點數為150點，適應症為「符合抗病毒藥物使用條件者」，另訂有支付規範：

(1)須按「全民健康保險鼓勵醫事服務機構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方案」格式，於檢驗（查）申報前上傳檢驗（查）結果報告，未上傳者本項不予支付。

(2)限由醫事人員執行。

2.12215C「新型冠狀病毒核糖核酸定性擴增試驗」，支付點數為1,200點，適應症為「符合抗病毒藥物使用條件者或臨床醫師懷疑為COVID-19中重症者，且抗原快篩陰性或無法取得抗原快篩適用的檢體化驗時」，支付規範訂有本項須按「全民健康保險鼓勵醫事服務機構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方案」格式，於檢驗（查）申報前上傳檢驗（查）結果報告，未上傳者本項不予支付。

(三)本部114年6月2日召開「呼吸道傳染病因應策略研商會議」，健保署已於會中說明醫療院所或相關專科醫學會就14084C「新型冠狀病毒抗原檢測」之支付規範或支付點數如有相關修訂建議，可循新增修訂診療項目流程向該署申請，該署將循相關流程辦理。有關增修診療項目之申請文件業公布於該署全球資訊網，路徑如下：首頁/健保服務/健保藥品與特材及醫療服務/醫療服務/支付標準相關法規及規範/新增/修訂支付標準診療項目。

(四)依健保署資料，14084C「新型冠狀病毒抗原檢測」及12215C「新型冠狀病毒核糖核酸定性擴增試驗」113年門診申報分別約90萬筆及4.6萬筆醫令中，上傳之檢驗結果為陽性分別為13.2萬筆（占15%）及7,500筆（占16%），爰健保署於114年6月5日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給付費用西醫基層總額114年第2次研商議事會議提案討論，有關特定檢驗項目（A/B型流感抗原及新型冠狀病毒抗原檢測）申報情形，請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就其執行情形進行檢討並同步思考調整其適用範圍；另由於該檢驗陽性率低，顯示臨床臆斷率尚待提升，健保署將進行醫療科技再評估其給付效益，做為後續支付標準修訂之依據。

二、健保署就有關新型冠狀病毒檢測核刪情形，其中「新型冠狀病毒抗原檢測（14084C，150點）」及「新型冠狀病毒核糖核酸定性擴增試驗（12215C，1,200點）」審查核扣情形說明如下：

(一)健保署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63條，對於醫療院所提供之醫療服務項目、數量及品質進行審查，經統計113年14084C及12215C申報約117萬餘筆中，核扣985筆、約31萬餘點（點數核減率0.11%）。

(二)經分析專業審查核扣原因主要包括：與病情無關之非必要檢查或檢驗；檢查檢驗不符醫療常規或過於頻繁或套裝檢查，無例行性執行之必要；以及病歷資料缺乏具體內容或過於簡略，未能顯示或判斷施予該項醫令之必要。

三、由於本部積極強化民眾衛教宣導，及時發布最新疫情與防治措施訊息，同時採取各項有效策略妥適因應疫情，加上民眾配合戴口罩、接種疫苗等措施，評估國內COVID-19疫情已提前於第22週（5/25-5/31）達高峰，目前疫情呈緩降趨勢。本部將持續密切監測疫情變化，運用已建置中央、地方和醫院防護裝備三級庫存管理制度，維持防疫物資安全儲備需求，以因應疫情發生時所需；儲備充足抗病毒藥物並適時調撥，針對出現COVID-19疑似症狀之具重症風險因子且符合抗病毒藥物使用條件者，由醫師依臨床判斷給予醫用快篩或公費抗病毒藥物，降低嚴重併發症或死亡風險；提供公費COVID-19疫苗接種，並依地方政府衛生局需求撥配疫苗，以利提供民眾接種服務，同時積極爭取額外經費挹注疫苗基金，提供誘因鼓勵醫師促進接種，維持高品質預防接種服務；以及依疫情評估快篩需求，由本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促請業者提升產能與布建便利通路，期望藉由上述措施保障國人健康安全。



